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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能 源 局 文 件

粤能新能〔2023〕25号

广东省能源局关于下达 2023年地面集中式
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方案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（委），惠州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，广东

电网公司、深圳供电局，各有关企业：

按照《广东省能源局关于申报 2023年度集中式光伏发电开发
项目的通知》（粤能新能函〔 2023〕84号）要求，经汇总审核各
地申报情况，确定本年度首批开发项目 82个，编制形成广东省
2023年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方案（见附件 1），在年内滚
动调整实施。现印发给你们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稳步有序推进项目建设。有关地市要建立项目台账，切

实加强项目建设工作督导，按月向我局报送项目建设进度（见附

件 2）；组织企业结合最新划定的“三区三线”成果对项目用地选址
进行再评估，及时调整选址范围；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光伏方阵、

配套设施和道路等的用地用林、生态保护、水土保持、复垦复绿



— 2 —

等要求，最大限度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、生态环境、自然景观等

的影响，严格落实复合型光伏发电项目农业生产，确保与项目开

发同步推进。电网企业对具备并网条件的项目，要切实采取有效

措施，保障及时并网。项目单位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依法依规

办理项目用地用林及电网接入手续，严格安全生产管理，确保工

程质量。

有关地市要结合乡村振兴战略、

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“绿美广东生态建设”等重大部
署，在前期全面摸查可开发资源、编制本地光伏发电发展规划的

基础上，认真谋划新上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。重点锚定项目

开工条件、生态环境保护、农业生产，加强项目用地落实情况监

督，持续督导企业规范开展项目前期工作，重点协调落实已纳入

省 2023年重点建设计划项目的建设条件，争取年内滚动调整（另
行通知）时纳入。组织开展对已备案后 2年内未开工建设（项目
开工标志为主体工程开工）或者未办理任何其他手续的项目进行

全面细致核查，依法依规废止确实不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。

附件：1.广东省 2023年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方案
2.XX市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建设进度跟踪表

广东省能源局

2023年 4月 6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耿园园，020-8313859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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